
基隆市稅務局標準作業程序 
遭受災害申請減免房屋稅作業 

壹、目的：規範受災毀損房屋之減免徵房屋稅案件之作業程序，以資明

確。 

貳、摘要： 

一、受災毀損房屋面積佔整棟房屋面積 3成以上不及 5成者。 

二、受災毀損房屋面積佔整棟房屋面積 5成以上，必須修復始能使

用者。 

參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 

一、稅捐稽徵法法令彙編 

二、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 

三、財稅資訊處理手冊 

肆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附件及份數： 

一、填具申請書  

二、受輻射污染之房屋，應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偵測結果之證

明文件。  

三、海砂屋應檢附專業鑑定機構鑑定之相關證明文件、主管機關核

發之證明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專業鑑定機構請洽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。  

伍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無 

陸、名詞解釋：無 

柒、其他：無 

捌、作業內容： 

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。 

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 

 

 

 

 

 


